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

	遂经信函〔2011〕89号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2011年无线电管理宣传月活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经信局、有关设台单位：

经委领导同意，现将《2011年无线电管理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务必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1年无线电管理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
根据《2011年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工作实施方案》和省无线电办公室《关于开展2011年四川省无线电管理宣传月的通知》（川无办发〔2011〕27号）精神，进一步做好无线电管理宣传工作，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力求实效，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结合“管好频率，管好台站、管好秩序”的各项重点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着力提升无线电频谱资源和无线电管理工作在社会上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把无线电管理宣传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无线电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二、工作目标

集中在一个月时间内，发挥资源优势力量，广泛、深入、扎实地开展无线电管理宣传工作，全面普及无线电频谱资源常识和法律知识，逐步提高社会公众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意识和依法用频意识，进一步加强全社会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和无线电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有效提升无线电频谱资源和无线电管理工作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形成全社会自觉遵守无线电管理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空中电波秩序的社会风尚。

三、组织机构

无线电管理宣传月活动由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各县区经信局，相关设台单位，电信遂宁分公司，移动遂宁分公司，联通遂宁分公司，相关媒体单位负责具体工作。
四、活动时间

全市无线电管理宣传月活动时间为2011年9月1日至9月30日。

五、宣传内容

结合《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纲要（2011-2015年）》和《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工作实施方案（2011）》，在宣传月活动期间，重点宣传以下内容：

（一）无线电管理法律法规。重点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201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涉及无线电管理的内容；《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终端地球站管理办法》、《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等相关重要规范性文件。

（二）无线电科普知识。包括无线电基础知识、无线电频谱资源属性知识以及无线电新技术、新应用知识等。

（三）无线电频谱资源和无线电管理工作在促进各行各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是宣传无线电在维护社会稳定、参与抢险救灾工作、加强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无线电管理机构促进社会公平的活动。主要是配合相关部门预防高考、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等利用无线电作弊的安全保障工作情况。
（五）无线电管理在国家重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重点宣传无线电管理参与重大活动重大事件的情况，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国庆60周年阅兵、上海世博会、省运会、防灾减灾等大型活动中的工作实施情况和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成效。
（六）无线电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宣传。无线电基础设施包括移动、电信、联通、电视广播、微波等各种无线电基站属国家公共财产，合法建设应予以保护。
（七）无线电干扰的产生和危害，以及相关无线电干扰查处案例。
六、具体形式安排

（一）各设台单位要进行大力宣传，营造宣传氛围，在本单位召开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活动或出板报标语一期。遂宁移动、联通、电信等分公司在主要营业厅悬挂横幅标语和在电子显示屏上进行字幕宣传，使来往用户知道无线电法规；并利用各分公司的网络平台每天向手机用户发短信，在运营网站上报道相关内容，扩大宣传范围。

（二）遂宁市经信委会同遂宁电信、移动、联通分公司于9月11日在犀牛文化广场联合开展一次现场宣传活动。设置宣传展板和空飘气球，遂宁市经信委负责宣传内容的咨询与解答，并向群众散发知识问答小礼品、彩页宣传单；在市城区交通要道口建筑大楼悬挂8－10条宣传条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颁布实施18周年及相关政策法规口号。
（三）遂宁市文广局利用相关媒体进行宣传，提高无线电管理知名度。在遂宁电视台、遂宁广播电台、遂宁农村文艺电台等媒体黄金时段的热播栏目前插播无线电管理敬告提示，增强宣传时效。
（四）遂宁日报社刊登相关法规文章。在《遂宁日报》登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制规定》、《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终端地球站管理办法》、《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文件。
（五）遂宁市经信委在遂宁经信委公众信息网站上刊登全市各单位有关宣传报道，及时更新内容，达到图文并茂，网站内容充实，可读性强。
（六）遂宁市经信委组织重要用频部门、县区经信局及有关设台单位，在9月上旬召开政策法规宣贯会，学习宣传国家和省上重要的法规文件，学习了解无线电干扰的产生及其危害以及无线电管理工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加强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七）各县区经信局及县级有关设台单位参照以上方式、时间，组织人员在本辖区内进行广泛宣传。
七、活动要求

1、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宣传与新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工信部关于150MHz、400MHz频段专用对讲机频率划分规定和使用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结合起来，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及时对违法设台单位和个人进行宣传，从而使设台单位和社会群众充分认识无线电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非法设台的危害性，为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赢得支持。
2、各县区经信局、有关设台单位领导要重视此次全国性无线电管理宣传月活动，结合本单位实际，增强责任意识，确定专人负责，有针对性的搞好本部门宣传活动。活动宣传相关文件及标语口号由遂宁市经信委统一提供。
3、总结经验，建立机制。宣传月活动结束后，各县区经信局、各设台单位要认真总结本次活动的经验，逐步形成宣传工作机制，使无线电管理宣传工作成为日常工作内容。10月5日前将宣传活动总结上报遂宁市经信委无线电监督管理科。
附件：宣传活动实施细则
附件：

宣传活动实施细则

一、9月11日现场宣传点布置及分工

1、联通遂宁分公司负责租赁犀牛文化广场宣传点及现场的设置，提供长桌椅4套（规格相同），并为会场提供220V电源端口，指派1－2名业务人员到现场进行业务宣讲。
2、电信遂宁分公司负责提供6－10张展板及展板内容的印制（详细内容由遂宁市经信委提供），并为现场提供一套音响系统，负责录制和播放宣传口号及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3、移动遂宁分公司负责提供6个空飘气球，并向群众发放300件有奖问答小礼品，空飘气球上悬挂条幅由移动遂宁分公司承担印制，内容由遂宁市经信委提供。
4、遂宁市经信委负责印制宣传彩页10000份，知识问答500份，负责在活动现场向群众散发、接受群众咨询与解答。宣传彩页内容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制规定》、《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终端地球站管理办法》、《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无线电台站设台审批流程、宣传口号等。负责在市城区交通要道口建筑大楼悬挂8－10条宣传条幅。
现场联系人：向建春   电话：5821299， 13778710112
二、媒体宣传形式及内容
1、各电信营运公司利用自身网络平台，向所属手机用户每天至少发送短信息1条以上，连续发短信息10天以上。在自身营业网站以简讯、简报或小提示窗口形式进行宣传（宣传内容另附）。
2、各电信营运公司在营销网点可利用电子屏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颁布18周年、《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办法》颁布14周年等相关信息（宣传内容另附）。
3、遂宁市文广局要负责好遂宁电视台、遂宁广播电台、遂宁农村文艺电台进行全方位宣传和报到，做到既有图文又有声音的效果。宣传内容由遂宁市经信委提供。

4、遂宁日报社负责好《遂宁日报》的宣传报道，做到图文并茂。宣传内容由遂宁市经信委提供。
联系人：唐纪平    电话：2399728， 13320637776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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